
舒林造〔2022〕40 号 签发人：王世银

舒城县 2022 年度森林抚育及抚育经营示范片

工作总结
市林业局：

根据六安市绿化委员会《关于持续推进林业增绿增效行动的通

知》（六绿〔2021〕4 号）要求，我县在做好造林和退化林修复工

作的基础上，认真完成了森林抚育工作任务。年初上级下达我县

今年森林抚育任务共为 35000 亩，其中中央财政森林抚育面积

2000 亩，省级森林抚育示范片面积 10000 亩，一般森林抚育 23000

亩。9 月上、中旬，经乡镇自查和县级核查，我县全面完成了今

年的森林抚育任务。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：

一、任务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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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中央财政森林抚育。全县中央财政森林抚育完成 2000 亩，

分布在晓天、山七、五显、庐镇、张母桥和干汊河等 6个乡镇。

2、省级森林抚育示范片。全县共完成省级森林抚育示范片面

积 10501.6 亩，分布在全县 20 个乡镇。

经县级核查，面积核实率和合格率均达 100%。各施工单位都

能严格按照项目作业设计施工，现场审查符合设计要求，作业质

量总体良好，项目的合同、公示、采伐证、实施过程等影像档案

资料齐全。

二、主要做法和经验

1、细化落实任务。市绿化委下达任务后，我县及时召开专题

会议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乡镇，制定了实施方案，项目进行了规

划设计并报市局批复同意。各乡镇都与承担具体实施任务的村集

体签订了抚育施工作业合同，并在开展抚育作业前进行了为期一

周的公示。为确保质量，施工全部采取了专业队作业方式。

2、加强检查督查。县林业局不定期到相关乡镇开展检查督

促，发现问题及时找准症结并落实整改措施。各乡镇林业站在森

林抚育期间跟班作业，现场进行技术指导。县林业局确定专人每

月向省、市上级林业主管部门上报项目实施进展情况。

3、严格验收标准。各乡镇林业站分别负责本乡镇森林抚育的

自查验收工作。其中 4 月中旬开展春季检查，9 月上旬开展秋季

验收。9 月中旬，县林业局在各乡镇自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查（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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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比例为全县森林抚育面积的 1%）。检查组采取内业检查和外业

调查相结合的方法，严格对照作业设计现场检查工作开展情况，

确保抚育质量合格，达到预期效果。

三、取得的工作成效

一是提升了森林质量，改善了生态环境，进一步释放了社会

效益和生态效益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农村青壮

劳力外出务工日益增多，从事林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越来越少，

导致大部分森林处于自然生长状态，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不高。

实施森林抚育补贴工程对森林质量提高和生态防护效益提升起到

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二是有利于发展和壮大当地林业主导产业，

增强产业优势。三是促进了社会和地方经济发展。对林农个人所

有的森林抚育实施补贴，使林农在经营森林的同时，直接增加了

收入，从而助推了乡村振兴。

四、资金使用管理

我县森林抚育补贴资金按照《安徽省森林抚育补贴试点资金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实行报账制。项目资金由县财政部门

负责统一管理，县林业主管部门根据项目验收情况向县财政部门

申请拨付补贴资金。目前直接资金尚未兑现，等年底与其他造林

项目资金一并兑现给实施单位或林农个人。项目规划设计、检查

验收以及档案管理等间接费用与暂由林业主管部门垫付，待省级

核查验收合格后再予以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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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存在问题与建议

就我县而言，影响和制约森林抚育工作的主要问题：一是劳

动力短缺。近年来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部份外出打工或经商，

文化水平较高或有一技之长的更是不愿意从事林业生产劳动。实

施森林抚育工作机械化程度很低，主要靠手工劳作，劳动强度大，

留在当地劳动力还有一部分不愿意投身森林抚育工作。因此，劳

动力紧张是森林抚育工作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。二是资金不足。

由于舒城县属于原国家级贫困县，农村集体经济较弱，缺乏资金

用于森林抚育管理工作。目前，农村劳动力每日报酬接近 150 元/

天，保守计算每亩抚育需要三个工日，即每亩抚育成本需要 450

元左右。国家对森林抚育虽有补贴，但目前标准显然偏低。因此，

实施森林抚育，提升森林质量，资金不足也是一大制约因素。三

是实施主体的积极性不高。森林抚育实施工作主要依靠乡镇政府

特别是村委会组织落实。基层工作经费少，镇村干部认为多干多

贴钱，得不偿失，因此工作热情不高，推动力度不大。为此，建

议提高单位面积森林抚育补贴标准，同时压缩抚育面积，不能盲

目追求规模，做到抚育一块，成林一块，充分发挥抚育的示范带

动作用。

2022 年 9 月 20 日


